
龙岗园山安良站网架完善顶管工程“11·23”
一般物体打击死亡事故防范整改措施和责任追

究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4 年 11 月 23 日 10 时 34 分许，位于龙岗区园山街道良

华街的安良站网架完善工程在顶管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一般物

体打击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250 万元。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充分发挥事故惩戒和警示作用，根据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 号）和市安委办

的工作部署要求，龙岗区安委办决定对该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

实情况开展“回头看”评估，重点对《龙岗园山安良站网架完善

顶管工程“11·23”一般物体打击死亡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

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

下：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由龙岗区安委办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形成评估工作组。工

作组依据《事故调查报告》，通过查阅资料、现场核查、人员问

询等方式，重点梳理评估了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发生单

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和街道社区监管职责履

行情况。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已及时向责任单位反馈，并要求

限期整改。本报告在综合评估工作基础上形成。



二、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岑某晓，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罚。

经核查，已按时缴纳罚款。

（二）梁某图，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罚。

经核查，已按时缴纳罚款。

（三）李某城，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罚。

经核查，已按时缴纳罚款。

（四）吕某斌，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罚。

经核查，已按时缴纳罚款。

（五）李某，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罚。经

核查，已按时缴纳罚款。

三、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深圳市兴金辉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已按照《事故调查

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罚。经核查，已按时缴纳罚款。

（二）深圳市金碧煌管道工程有限公司，已按照《事故调查

报告》的建议对其处罚。经核查，已按时缴纳罚款。

（三）深圳市龙睿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已按照《事故调查报

告》的建议对其处罚。经核查，已按时缴纳罚款。

四、事故责任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深圳市兴金辉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一是已立即调整关键

岗位人员，更换具备相应建造师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项目经理职

务；二是已重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明确各岗位业务职责与安全

责任，配合总包及业主单位开展责任落实情况检查；三是已强化



安全教育培训实效，确保受教育人员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严格遵守；四是已建立人员动态报备机制，

建立项目管理人员执业资格台账，定期自查关键岗位人员的持证

情况与在岗状态，确保符合合同与法规要求；五是已加强作业现

场特别是外来人员管理，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坚决杜绝三违行为。

（二）深圳市金碧煌管道工程有限公司一是已立即停工进行

整改；二是已分层分类组织系统性安全教育培训，组织人员分层

次、分批次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安全法规制度宣贯和岗位技能再

培训；三是已强化现场施工过程与人员行为管控，加强作业现场

的监督检查，坚决杜绝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的行

为；已制定并完善操作规程，根据事故暴露出来的问题结合相关

的技术规范制定操作规程；五是已提高施工管理人员责任意识，

明确各岗位在风险辨识、方案审核、现场监督等环节的具体责任，

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三）深圳市龙睿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一是已深入开展事故警

示教育与专项培训，部署对顶管机、起重机等大型机械进行专项

检查与试运行，同时组织开展了顶管作业等施工机械理论及场景

式实操培训；二是已全面排查分包单位项目经理执业资格，对所

有分包单位项目经理执业资格开展自查自纠，建立了分包单位项

目经理及安全员备案“白名单”制度，进一步强化管理人员的资

质管控；三是已严肃事故责任追究与警示教育，严肃处理失职人



员，并进行通报教育；四是已强化分包管理机制，建立分包单位

准入与定期评估制度，制定明确的资质、业绩、人员和安全标准；

五是已构建“三位一体”监管网络强化监管信息共享穿透式监管，

建立联合检查机制和信息即时共享机制；六是已督促分包单位严

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刚性要求。

五、事故发生地相关部门汲取事故教训，强化整改措施落实

情况

龙岗区发展改革局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已做好警示

教育和安全防范工作：一是已组织开展行业安全警示教育，在事

故发生后及时组织召开电力行业事故安全警示教育会，对事故进

行通报，并宣贯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指示精神，督促辖区 3 家供

发电企业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二是已加大电力行业安全监管，

印发转发 10 余份安全生产督导文件，严格要求企业强化电力建

设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专项监管，加强隐患排查，建立隐患闭环

管理长效机制，及时消除各类隐患，防范电力事故和电力安全事

件发生；三是已强化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控，开展电力行业

领域安全生产百日整治，加强线性工程安全整治，继续深入完善

电力线性工程安全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进一步提升线性工程安

全整治成效，加强龙岗区电力地下管线保护，印发文件要求建设

单位或施工单位必须按照“6 个 100%”管控要求，实现施工作业

全过程安全闭环管控。



六、存在问题

综合评估情况，本次事故相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已执

行到位；事故发生单位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已采取一系

列整改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但目前涉电力施工单位在安全

管理责任层层落实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施工环节各项流程

不够严谨，员工不按规程操作的现象依然存在。

七、工作建议

一是压实各级安全管理责任，构建闭环问责机制。建立“层

层负责、失职追责”的责任传导体系，确保安全压力传导到位，

形成责任落实闭环。二是严格施工流程标准化管理，强化全过程

管控。 规范施工流程，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督检查，

确保施工各环节合规受控。三是加大员工违章行为整治力度，完

善行为纠偏体系。 构建“培训+考核+奖惩”的常态化管理机制，

通过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有效遏制违章行为。四是深化现场督

查与警示惩戒，倒逼规范作业习惯养成。定期开展现场规程抽考

和反违章专项督查，对违章率居高不下的企业实施约谈、通报及

行政处罚，以严管重罚倒逼员工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规范”。

八、评估意见

经评估后认为，各单位均能依据区政府批复意见，对有关责

任单位及责任人员作出相关处理，未发现不按规定落实责任追究

的问题。各单位均能认真汲取事故教训，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要

求建章立制，落实事故各项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有效提升了安



全管理水平。各被评估单位基本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责任追究和

整改措施要求。


